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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

客

户

及

样

品

信

息

委托单位 青岛海智健智能家居有限公司

委托单位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长城路123号万豪风景3幢18号网点

生产单位 邢台市驰泰自行车制造有限公司

生产单位地址 中国河北省邢台市平乡县丰州镇霍洪村北

样品名称 儿童自行车 商标 /

样品数量 1 样品等级 /

型号 CT01-1402 产品等级 /

检验类别 委托检测 样品状态 /

到样日期 2023年12月21日 样品规格 /

检测依据 GB 6675-2014，GB 14746-2006

样品图片

（检验专用章）

签发日期：2023年12月27日

补充说明 委托检验仅对来样负责，不承担连带责任

批准人: 审核人： 报编制人：

检验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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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

测试结果：

检测项目 单位 标准要求 检测结果 单项判定

铅含量 mg/kg ≤600 ＜1 合格

可溶性铅

mg/kg

≤90 ＜1 合格

可溶性铬 ≤75 ＜1 合格

可溶性镉 ≤60 ＜1 合格

可溶性汞 ≤60 ＜1 合格

可溶性钡 ≤1000 ＜10 合格

可溶性硒 ≤500 ＜5 合格

可溶性砷 ≤25 ＜1 合格

可溶性锑 ≤60 ＜1 合格

邻苯二甲酸酯含量 %

邻苯二甲酸二丁酯

（DBP）

总含量＜0.01 ＜0.01
邻苯二甲酸二丁苄酯

（BBP）

邻苯二甲酸二异辛酯

（DEHP）

邻苯二甲酸二辛酯

（DNOP）

总含量＜0.01 ＜0.01 合格
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

（DINP）

邻苯二甲酸二异葵酯

（DIDP）

挥发性有机化合物

（VOC）
g/L ≤720 ＜0.01 合格

苯含量 % ≤0.3 ＜0.01 合格

甲苯、乙苯和二甲苯

含量总和
% ≤30 ＜0.01 合格

甲醛释放量 mg/L ≤1.5 未检出 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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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试结果：

检测项目 单位 标准要求 检测结果 单项判定

锐利边缘 /
在正常的骑行、搬运和维修时，身体可能触

及的外露边缘，均不应有锐利边缘
符合 合格

最大充气压力 最大压力值应永久性标注在外胎侧面 符合 合格

㑢蹬和㑢蹬/曲柄部

件
/ 应符合 GB 14746-1993 的要求 符合 合格

鞍座 /
试验后，鞍座不应与钢制鞍梁分离。鞍座部

件也不应有破裂或出现永久性扭曲
符合 合格

驱动系统静负荷 /

试验后，驱动系统的任何零部件不应有破裂

或出现永久性变形。驱动功能亦不应受到影

响

符合 合格

突出物 mm 尾端均应倒圆，半径不小于 6.3 符合 合格

车闸 / 应符合 GB/T 19994-2005/4.1.5 的要求 符合 合格

车把 / 应符合 GB/T 19994-2005/4.1.6 的要求 符合

***报告结束***

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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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意 事 项：

1. 报告无“检验报告章”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。

2. 未经本实验室书面同意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。

3. 报告无主检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。

4. 报告涂改无效。

5. 对检测报告若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6. 委托检测仅对来样负责。


